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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信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作为广东信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赵建青、

邓沫在任职期间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

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号——独立董事》的规定，认真、勤勉、谨慎履行职责，积

极出席相关会议，对各项议案进行认真审议，完成了董事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现就 2023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汇报如下： 

 

一、 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

赵建青，男，汉族，浙江桐乡人，1965 年 2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华南理工大

学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1980 年 9 月至 1984 年 7 月在浙江大学高分子化

工专业学习（获工学学士学位），1984 年 9 月至 1989 年 6 月在浙江大学聚合

反应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（获工学博士学位）。1989 年 6 月到华南理工大学

高分子系任教至今。期间，1998 年公派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高分子系从

事科研工作一年，2000 年 5 月被聘为教授，2001 年 1 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。

2003 年 7 月～2008 年 1 月曾任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，2000 年 9 

月～2013 年 4 月曾任材料学院高分子系主任。主要从事高分子合成、改性与成

型加工的教学与科研工作。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-广东省联合基金、国

家自然科学基金、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、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、广东省经贸委技

改项目、广东省科技厅粤港技术创新招标项目、广州市科技攻关项目及企业合作

项目等项目。近年来，在“高分子材料的高性能化与环保化”、“聚烯烃塑料改性

及合金化”、“工程塑料高性能化”、“特种工程塑料低成本化”，尤其在聚合物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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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加工中广泛使用的各类助剂，如“耐高温相容剂”、“熔融加工流动改性剂”、

“有机无卤阻燃剂”、“熔融加工扩链剂”、“有机无卤阻燃不饱和树脂、环氧树脂”、

“热固性塑料高性能化”、“低介电聚酰亚胺”等方面进行研究开发工作，与企业

长期合作，多项成果已转化为生产。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00 多篇，申

请国家发明专利 120 多件，已获授权近 100 件，培养博士后 23 名，其中已出

站 23 名；培养博士生 39 名，其中 35 名已获博士学位；培养硕士生 101 名，

其中 95 名已获硕士学位。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6 月 30

日审议并通过选举赵建青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期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之日开始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。 

邓沫，女， 1972 年  11 月生， 1994.07 上海财经大学毕业本科，

1997.10--1999.12 广东诚信审计师事务所担任项目经理，1999.12--2020.10 广东

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经理、质控室负责人、主任会计师及法定

代表人，2020.12 至今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广州分所负责

人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信力科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

大会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审议并通过邓沫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期自本议案经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开始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。 

 

二、 会议出席情况 

2023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4 次董事会会议、1 次股东大会。独立董事赵建青、

邓沫会议出席情况如下： 

独立董

事姓名 

应出席

董事会

会议次

数 

现场或通

讯表决出

席董事会

会议次数 

委托出

席董事

会会议

次数 

缺席

董事

会会

议次

数 

是否存在连续三

次未亲自出席或

者连续两次未能

出席也不委托其

他董事出席的情

况 

列席股

东大会

次数 

赵建青 4 4 0 0 否 1 

邓沫 4 4 0 0 否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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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没有专门设立专业委员会。 

 

三、 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独立董事赵建青、邓沫对公司 2023 年经营活动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

验，共发表了 2次独立意见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具体事项 意见类型 

2023 年 4

月 25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九次会议 

1、《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

要的议案》 

2、《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

的议案》 

3、《关于 2023－2024年度银行授

信申请计划及授权董事长签署有

关合同的议案》 

4、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

案》 

5、《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

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

议案》 

6、《关于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

范活动相关情况的议案》 

7、《关于预计 2023 年度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3 年 9

月 25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 

《关于任命张萍为运营中心运营

副总等的议案》 

同意 

 

四、 履行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情况 

不存在提议召开董事会、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、提议聘用或解聘 

会计师事务所、独立聘用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。 

 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09 

五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在任职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

控制度的规定，独立履行职责，重点关注公司规范运作、内部控制、中小投资者

权益保护等公司治理事项，审慎发表独立意见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。 

2024 年，公司独立董事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以尽职尽责的态度、

忠实勤勉与独立公正的原则，认真审议公司各项议案、独立发表意见，充分保护

中小投资者的权益，为公司合规运营、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。 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赵建青、邓沫  

2024 年 4 月 2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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